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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SZDB/Z 6—2007《深圳市基础教育管理信息

化技术规范》标准于 2007年 10月发布，从 2007年 11月 1日开始实施。标准共

包括 3个部分：数据结构规范、数据交换规范和代码规范。数据结构规定了学校

基础信息、学生基础信息、教师基础信息等方面的数据分类规范、编码规范；数

据交换规范规定了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数据交换的要素、规则和范例等；

代码规范规定了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执行的相关国家标准代码及教育部

使用的代码。其发布和实施有效提升了深圳市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及各级政府部

门延伸到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规范化。

该标准实施多年以来，随着国务院 GB/T 35298-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

育和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信息》、GB/T 33782-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

训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等系列文件的出台，也对深圳市的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

技术规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此，有必要对学校、学生、教职工等各种数

据来源进行深入梳理，通过全面的文献研究和深入的各部门调研，对 SZDB/Z 6

—2007《深圳市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的现有内容进行修订，提高标准

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以更好服务于深圳市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

基础教育管理信息规范化是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孤岛、提升政府监管和服务效

率的重要基础支撑。本规范的制定将促进各类基础信息资源在政府部门之间的共

享和交换，为深圳市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该项目依据招标需求为“招标专业团队为《深圳市基础教育大数据标准》的

编制工作提供专业学术支持和理论指导，同时承担实际撰写工作”。后经实际调

研将原招标服务内容调整为对《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进行内容修订，

从而提高该标准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以便更好服务于深圳市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

内容，并形成最终交付成果：《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数据结

构规范》、《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部分：数据代码规范》、《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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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基础教育管理

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4 部分：教育用户数据体系规范》、《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

术规范 第 5部分：数据交换规范》。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和起草单位

深圳市地方标准《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下达关于《2021 年第一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标准制修订计

划，并由深圳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负责牵头起草，特编制深圳市地方标准《基础

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本部分是该标准的第 3部分。

（二）主要编制过程

2021年 5月，起草单位成立项目工作组，围绕深圳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开

展第一轮调研工作，从市级教育局管理层面梳理深圳市基础教育数据规范化管理

的新需求。

2021年 6月，起草单位召开组内研讨会，开始对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

规范》的修订开展预研工作。

2021年 7月，召开组内研讨会，并通过集中研讨，采取专题研究、分组讨

论等方式，开展对《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相关标准的修订工作。

2021年 8月，起草单位征求专家意见意见，对 SZDB/Z 6.4—2021《基础教

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3部分：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的内容进行编制。

2021年 9月，召开线上研讨会，就标准内容征求专家意见。对专家意见进

行逐条备案，标注意见采纳情况及内容修改情况，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10月，召开线上研讨会，就专家对更新后的《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

技术规范 第 3部分：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的优化意见进行探讨，收集优

化所需资料，并明确第 3部分内容改进和优化方向，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10月，召开线下专家研讨会，进一步就专家对更新后的《基础教育

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3部分：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的优化意见进行探

讨，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11月，工作组召开线上研讨会，就标准内容的进一步优化方向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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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资料进行了逐条讨论。

2021年 11月，工作组结合深圳方和腾讯教育提供的最新资料对《基础教育

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3部分：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进行了逐行讨论和

修订。

2021年 12月，工作组结合深圳市场监管局对草案的反馈和相关国标的要求，

对《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3部分：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草案

格式进行了修订。

三、编制原则及技术依据

标准编制主要依据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则来开展：

（一）工作原则

1、遵循国家标准原则：本标准在 GB/T 35298—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

育和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信息》和 GB/T 33782—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

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所规定的教育管理基础信息的基本概念和结构、表述

规范以及数据元素的结构的设计规范和方法基础上进行编制。

2、标准兼容原则：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国家、地方、行业以及深圳

市教育管理信息化相关的数据信息进行编制，保证和已有的国家、地方和行业的

相关标准兼容。

3、需求主导原则：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深圳市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的需

求，结合现有的国家教育管理基础信息相关的标准规范，所制定的基础教育管理

信息化数据规范满足深圳市各级教育部门的基本需求。

4、可扩展性原则：对于关键的、容易达成一定共识的教育管理信息化数据

首先纳入本标准，对于仍存在不确定性、或很难达成共识的，选择恰当的时机在

标准后续的修订过程中逐步纳入。

（二）技术原则

本部分在编制过程中引用了最新版本的国家及行业标准，并结合深圳市的实

际情况和提供的资料进行了修订。

四、主要技术内容

本部分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

规范的分类、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的数据结构、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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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附录 A（规范性） 教育大数据统计规范、附录 B（规范性） 教育大

数据分析规范以及参考文献这九个部分的内容。确定了学校基本情况、学生情况

和教职工情况的统计规范以及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情况、受教育情况和教育经费

的分析规范，定义了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中各数据子集中的数据元素的组

成，规定了教育大数据统计规范中数据项的统计指标项、统计指标分项、指标说

明等 10个维度的属性。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的分类（第 4章）、教育大数据

统计分析规范的数据结构（第 5章）、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的主要指标（第

6章）、教育大数据统计规范（附录 A）、教育大数据分析规范（附录 B）的主要

技术内容是在参考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的基础上，

结合深圳市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的内容而制定。

在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的分类（第 4章）和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的

数据结构（第 5章）中，“统计指标项”是指描述的具体统计信息；而“公式”

是描述该指标项的统计数据的计算方式，因而“统计单位”是根据指标项的统计

公式，确定指标项的数据统计单位，包括百分比、平方米/生、册/生、元/生、人、

人/班、台/百人、门/校等。

在“教育大数据统计规范”（附录 A）中，分别对学校基本情况、学生情况

和教职工情况的统计指标项、统计指标分项、统计单位、指标统计维度和备注进

行了定义。在学校基本情况统计规范（A.1 节）中，确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基本情

况、学校数增减变化情况、普通中学基本情况、小学基本情况、幼儿园、特殊教

育基本情况、公办（民办）普通中小学基本情况、市本级中、小、职、特、工读

学校基本情况、市本级幼儿园基本情况、教育部门主管的中等职业教育基本情况

（分区）、教育部门主管的中等职业教育基本情况（分学校）、人社部门主管的技

工院校基本情况、深汕特别合作区各级各类学校基本情况、义务教育校际间均衡

状况评估等数据类别；在学生情况统计规范（A.2 节）中，确定了各级各类毕业

生数增减变化情况、各级各类招生数增减变化情况、各级各类在校生数增减变化

情况、基础教育学生户籍调查情况、中小学、幼儿园非户籍生变化情况、义务教

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各级各类教职工数增减变化情况、各级各类专任教师

数增减变化情况、中小学学生与教职工、专任教师比、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

情况女就读人数情况等数据类别；在教职工情况统计规范（A.3 节）中，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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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类教职工数增减变化情况、各级各类专任教师数增减变化情况、中小学学

生与教职工、专任教师比、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情况等数据类别。

在“教育大数据分析规范”（附录 B）中，分别对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情况、

受教育情况和教育经费的统计指标项、统计指标分项、指标说明、用途、公式、

指标各维度分析展示、数据来源、适用范围和统计单位进行了定义。在学校办学

条件情况分析规范（B.1节）中，确定了学校校舍和占地情况、学校图书和教学

仪器配备情况、学校信息化建设情况以及学校医疗、卫生和安全情况等数据类别；

在师资情况分析规范（B.2节）中，确定了生师比、教师学历情况、教师受培训

情况、骨干教师比例、教师退出率等数据类别；在受教育情况分析规范（B.3节）

中，确定了幼儿园和中（小）学平均班额、中（小）学大小班额班比例、义务教

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学生信息素养达标率、学生体质健康达

标率等数据类别；在教育经费情况分析规范（B.4节）中，确定了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生均一般公

共预算公用经费和捐赠收入及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等数

据类别。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未产生重大分歧。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同时采取发布配套的制度性文件、选取重点单位进行示范应用等措施。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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